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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成（南京）律师事务所

关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

的法律意见书

致：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

北京大成（南京）律师事务所接受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

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就公司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（以下

简称“本次股东会”）的有关事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

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

简称《公司章程》）的有关规定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为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《律师事务所从事

证券业务管理办法》和《律师事务所证券业务执业规则》等规定，严

格履行了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对本次股东会

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，审查了本所认为出具该法

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、资料，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全

过程。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所发

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鉴于此，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按

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现出具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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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如下：

一、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、召开程序

经核查，公司本次股东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的。公司于

2026年5月6日和2026年5月14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

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刊登了《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

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》和《关于2025年年度股东会增

加临时提案暨股东会补充通知的公告》。前述公告载明了召开本次会

议的时间、地点、审议事项、出席会议人员、登记方法等有关事项。

首次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日期已达二十日。

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：现场会议于

2026年5月28日下午3:00在公司总部大楼706会议室召开；通过深圳证

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8日交易时

间，即9:15-9:25，9:30-11:30和13:00-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

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8日9:15-15:00。

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合法、有效，本次

股东会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等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二、与会股东的资格

1.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

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

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12 名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,845,417,767 股，

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.36%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

投票系统统计并确认，在本次股东会确定的网络投票时段内，参加网

络投票的股东 1719 名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,282,607,553 股，占公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new/disclosure/detail?plate=szse&orgId=gssz0000425&stockCode=000425&announcementId=1225303097&announcementTime=2026-05-14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new/disclosure/detail?plate=szse&orgId=gssz0000425&stockCode=000425&announcementId=1225303097&announcementTime=2026-05-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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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股份总数的 36.66%。

经本所律师验证，上述股东、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

证明，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。

2.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

经本所律师验证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和高级

管理人员，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，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。

三、本次大会提交表决的议案

经本所律师审核，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会的职权

范围，并且与召开本次股东会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；本次

股东会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，也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

案的情形。

四、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

按照本次股东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，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及网

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。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，公司根

据有关规则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，具体表决结果

如下：

1.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

表决结果：同意7,121,375,770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.907%；

反对 4,756,15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67%；弃权 1,893,400 股，

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27%。

2.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

表决结果：同意7,123,167,520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.932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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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对 4,290,4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60%；弃权 567,400 股，

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8%。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3,924,384,760 股，占中小投

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876%；反对 4,290,4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

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09%；弃权 567,4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

决股份总数的 0.014%。

3.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 2026 年特别利润分配方案的

议案

表决结果：同意7,123,297,520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.934%；

反对 4,152,2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58%；弃权 575,600 股，

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8%。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3,924,514,760 股，占中小投

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880%；反对 4,152,2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

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06%；弃权 575,6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

决股份总数的 0.015%。

4.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

表决结果：同意7,102,236,456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.638%；

反对 24,958,164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50%；弃权 830,700 股，

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12%。

5. 关于为按揭业务、融资租赁业务及供应链金融业务提供担保

额度的议案

表决结果：同意6,897,006,781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6.759%；

反对 230,181,239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.229%；弃权 837,300 股，

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12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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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3,698,224,021 股，占中小投

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.121%；反对 230,181,239 股，占中小投资

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5.858%；弃权 837,3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

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21%。

6.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

表决结果：同意6,697,402,802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.959%；

反对 429,849,518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.030%；弃权 773,000 股，

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11%。

7. 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

表决结果：同意7,122,504,920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.923%；

反对 4,684,9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66%；弃权 835,500 股，

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12%。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3,923,722,160 股，占中小投

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860%；反对 4,684,9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

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19%；弃权 835,5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

决股份总数的 0.021%。

8. 关于续聘 2026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

表决结果：同意7,113,408,568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.795%；

反对 8,336,562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17%；弃权 6,280,190 股，

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88%。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3,914,625,808 股，占中小投

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628%；反对 8,336,562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

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212%；弃权 6,280,19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

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60%。



dacheng.com
dentons.cn

6 / 9

9. 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

9.01 向关联方采购材料或产品

表决结果：同意4,652,369,612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.881%；

反对 4,741,2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02%；弃权 807,600 股，

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17%。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3,923,693,760 股，占中小投

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859%；反对 4,741,2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

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21%；弃权 807,6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

决股份总数的 0.021%。

9.02 向关联方销售材料或产品

表决结果：同意4,652,452,112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.883%；

反对 4,663,1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00%；弃权 803,200 股，

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17%。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3,923,776,260 股，占中小投

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861%；反对 4,663,1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

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19%；弃权 803,2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

决股份总数的 0.020%。

9.03 向关联方租入或租出房屋、设备

表决结果：同意4,652,463,012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.883%；

反对 4,677,0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00%；弃权 778,400 股，

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17%。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3,923,787,160 股，占中小投

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861%；反对 4,677,0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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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19%；弃权 778,4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

决股份总数的 0.020%。

9.04 向关联方提供或接受关联方劳务、服务

表决结果：同意4,652,501,612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.884%；

反对 3,977,7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85%；弃权 1,439,100 股，

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31%。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3,923,825,760 股，占中小投

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862%；反对 3,977,7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

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01%；弃权 1,439,1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

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37%。

前述 9.01 至 9.04 议案属于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。

10.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并用于注销的议案

表决结果：同意7,105,005,199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.677%；

反对 21,800,521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06%；弃权 1,219,600

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17%。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3,906,222,439 股，占中小投

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414%；反对 21,800,521 股，占中小投资

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555%；弃权 1,219,6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

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31%。

11. 2025 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

表决结果：同意7,121,106,870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.903%；

反对 4,250,35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60%；弃权 2,668,100 股，

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37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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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关于申请发行资产支持票据的议案

表决结果：同意7,118,126,762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.861%；

反对 9,093,481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28%；弃权 805,077 股，

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11%。

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，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

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均合法有效。

五、结论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

开程序、召集人资格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

等事宜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通过的决

议均合法有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，本所律师同意将

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

告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，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

后生效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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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为《北京大成（南京）律师事务所关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

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）

北京大成（南京）律师事务所

负责人： 经办律师：

李 晨 朱 昱

经办律师：

任天霖

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


